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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院校及项目简介 

百年名校兰州大学创建于1909年，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，是国家“985工程”和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高校之一，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和学术

地位。1999年至今，先后有7位校友当选为院士。美国《科学》周刊曾评出了中国13所最杰出的大学，其中兰州大学位列第六。 

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是国内唯一综合性“985工程”大学中的综合型管理学院，拥有相对齐全的管理学科、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教学设施，被誉为西部地区培养高级

管理人才和学术精英的摇篮。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为省级重点学科，具有西北唯一的行政管理博士学位授权。中国首批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毕业于兰州大学。已在全国形成

了政府绩效管理、民族行政发展、公共危机管理、公共项目管理、可持续发展政策等有影响的特色方向，聚集了一大批学术骨干。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是

中国第一个政府绩效评估的专业学术机构，政府绩效评估的“甘肃模式”开创了我国第三方评价政府绩效的先河。 

MPA(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)是公共管理硕士的英文缩写，是专门培养从事公共事务，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等方面高级人才的应用性专业硕士学位教

育。兰州大学于2004年开始招生，至今已累计招收564名MPA研究生，办学水平逐步提高，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积极评价。 

二、培养目标及理念 

（一）培养目标：为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政府和社会组织，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，熟悉国家宏观政策，掌握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，具有国际视野、公

共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中高层、综合型公共管理人才。 

（二）办学理念：培育公共精神、狠抓教育质量、服务西部发展、打造兰大MPA品牌。 

三、招生规模 

2011年，我校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规模为120人左右。 

四、报考条件 

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 

（二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品德良好，身心健康。 

（三）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（1971年8月31日以后出生者），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。 

（四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。 

（五）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； 

2.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，有5年或5年以上工作经验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； 

3.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。 

五、报名 

（一）网上报名时间：2010年10月10-31日（逾期不再补报）。 

（二）报名网址：http://yz.chsi.com.cn（公共网），http://yz.chsi.cn教育网)。( 

（三）报考点选择：只能选择兰州大学报考点。需在广州参加考试的考生，在网上报名时请在“备注”中注明“广州考试”字样。 

（四）现场确认时间、地点：2010年11月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

六、初试与复试 

（一）初试时间：2011年1月15-16日。 

（二）初试地点：兰州大学或广州大学 

（三）初试科目： 

学科、专业名称（代码）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



（四）复试时间：2011年4月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（五）复试地点：兰州大学管理学院。 

第一志愿报考我校，且初试成绩符合我校复试基本要求的考生优先参加我校组织的复试。符合复试基本要求，但因招生规模限制无法参加复试或参加复试后未录取的

考生，可以调剂到第二志愿MPA招生单位。 

七、录取与培养 

（一）按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（在职）录取，被录取者学习期间不转人事档案、工资和户口关系，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。 

（二）学制：三年，学费3万元。 

（三）学习形式：学员利用双休日及晚上不脱产学习。 

（四）按照培养计划规定，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、成绩合格、通过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，德育、体育合格者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授予硕士学

位，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和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。 

八、招生咨询 

兰州大学管理学院MBA/MPA教育中心（兰州大学校本部综合楼1219） 

电话：0931-8912450、8912452，唐凯 

网址：http://ms.lzu.edu.cn 

邮箱：lzumpa@lzu.edu.cn 

※069管理学院    
0931-8912450

0931-8912452

◆公共管理硕士(125200)   ②204英语二 

③3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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